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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
关于加强中小企业集聚区规划建设的通知

渝经信规范〔2021〕5 号

各区县（自治县）人民政府，市级有关部门，两江新区、重庆高

新区、万盛经开区管委会：

中小企业集聚区是全市工业园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是承

接产业发展的重要平台。为认真贯彻落实《重庆市优化工业园区

规划建设管理若干政策措施》（渝府办发〔2020〕99 号），引

导中小企业更好地集聚集群发展，经市政府同意，现就集中做好

中小企业集聚区规划建设通知如下：

一、总体要求

坚持“创新、集群、智慧、绿色、融合”的园区建设总体要

求和布局集中、用地集约、企业集聚、产业集群的规划建设原则，

进一步加强政府引导、规范建设管理，统筹做好中小企业集聚区

规划建设，集中打造一批个性鲜明突出、承载功能完善、服务体

系健全、环境污染可控的中小企业集聚区，为大中小企业融通发

展提供良好条件。

二、规划建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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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规划范围。

1.工业园区。各工业园区（含国家级新区、国家级市级高新

区及经开区、海关特殊监管区的工业集聚区和市级特色工业园区，

以下统称工业园区）要在规划建设范围内按照原则上不低于工业

用地 10%的比例，集中规划建设以创新创业孵化、承接产业转移、

发展配套加工为主的中小企业集聚区。

2.其他区域。有条件的区县（自治县）人民政府、两江新区

管委会、重庆高新区管委会、万盛经开区管委会（以下统称各区

县）可利用工业园区外的现有规划工业用地，集中打造一批特色

鲜明、污染可控并参照工业园区进行管理的中小企业集聚区，每

个区县原则上不超过 5 个。

（二）规划条件。工业园区内的中小企业集聚区要纳入工业园

区国土空间规划予以明确，并符合工业园区规划建设的相关要求。

工业园区之外的中小企业集聚区规划建设，应符合以下要求：

1.符合相关规划。坚持生产、生活、生态“三生共融”，中小

企业集聚区规划建设应纳入区县工业园区统一规划，符合所在区

县国土空间规划、产业发展准入清单等相关要求。

2.空间保障有力。中小企业集聚区规划建设用地原则上应集

中连片（利用闲置工矿用地及厂房除外），工业用地一般不少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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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亩或工业建筑面积不低于 10万平方米，并按渝府办发〔2020〕

99 号文的有关规定，配套一定的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用地。

3.产业定位明确。每个中小企业集聚区引进的工业投资项目

及配套的生产性服务业项目要符合国家和我市产业准入相关要

求，重点培育 1 个特色鲜明的主导产业。

4.责任主体落实。每个中小企业集聚区都要明确其行业主管

部门、投资建设单位、运营管理机构，统筹推进中小企业集聚区

的规划建设、招商引资、运营管理、企业服务。

（三）规划程序。工业园区之外的中小企业集聚区规划程序

如下：

1.规划组织。各区县要明确规划编制主管部门负责编制或委托

第三方编制各区县的中小企业集聚区建设规划。规划编制主管部

门原则上为各区县经济信息主管部门。

2.规划编制。规划编制主管部门要综合考虑规划条件、产业

基础等，集中编制中小企业集聚区总体规划，明确规划背景、发

展现状、总体要求、发展目标、产业发展、空间布局（规划选址、

用地规模、功能分区）、建设运营、政策措施等内容，同步开展

规划环评，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报各区县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审查。

3.规划审查。规划编制主管部门要组织区县发展改革、规划

自然资源、生态环境、应急管理、工业园区等部门和单位，对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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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企业集聚区建设规划进行联合审查并组织专家评审后报请各

区县审定。

4.提出申请。各区县以函件方式向市经济信息委提出规划建

设中小企业集聚区的申请，明确中小企业集聚区总体规划情况，

并附区县联合审查意见和专家评审意见。

5.市级审查。市经济信息委收到各区县申请后，组织市发展

改革、规划自然资源、生态环境、应急管理等部门对中小企业集

聚区建设规划进行联合审查并出具审查意见。

6.审核批准。对符合规划建设条件的中小企业集聚区建设规

划，由市经济信息委审定后及时函复各区县，并统一命名为：**

区县+主导产业+中小企业集聚区（如**县智能家居中小企业集聚

区）。

（四）建设重点。各区县要在统筹做好工业园区内的中小企

业集聚区开发建设的同时，按照以下要求推进工业园区之外的中

小企业集聚区的建设发展。

1.多元开发建设。鼓励采用国有、民营和混合所有制方式统

筹推进中小企业集聚区建设。鼓励专业化的产业资本积极参与中

小企业集聚区建设。支持重点企业领建一批中小企业集聚区，就

近打造配套加工区。支持按产业政策、国土空间规划将老旧工业

集聚区和低效工业用地改建为中小企业集聚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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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推进产城融合。各中小企业集聚区要以标准厂房为主体，

集中建设一批功能适用的产业载体，原则上中小企业集聚区不得

为单个工业项目独立供地，确需独立供地的，单个项目供地不得

低于 10 亩。坚持产城融合发展，集中规划建设好中小企业集聚

区配套用房及其它公共服务设施，用于解决职工生活、企业办公、

仓储物流等实际需要。

3.加强招商引资。各区县要以中小企业集聚区为主要平台，

进一步加大招商引资力度，有序引导中小企业集聚集群发展，重

点承接各区县污染可控的园外分散企业入园、市内不符合发展定

位的产业转移项目以及返乡创业项目，并面向为园区工业配套，

积极承接市内外配套加工项目转移入园，着力推进补链成群。

4.完善服务体系。各区县要搭建支撑中小企业集聚区发展的

公共服务平台，加快完善技术服务、信息咨询、用工招聘、物流

配送、市场营销、投资融资、财会税务、法律咨询等服务。鼓励

工业园区内龙头企业向中小企业开放资源，提供技术咨询、检验

检测、工业设计、设备共享等服务，支持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开展

“大手牵小手”供需对接活动。

三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在市政府统一领导

下，加强分工协作，形成工作合力。各区县要高度重视中小企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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集聚区规划建设，研究解决有关重大问题。市级与区县经济信息、

发展改革、科技、财政、规划自然资源、生态环境、应急管理等

部门要分工负责综合协调、投资准入、技术创新、要素保障、财

税扶持、环境管理、安全监管等各项工作。

（二）规范建设管理。各区县要进一步理顺管理体制，加强

中小企业集聚区建设的规范管理。工业园区之外的中小企业集聚

区要参照工业园区进行管理，纳入区域整体评价，集中统一做好

产业发展布局、集约用地评价、污水集中处理、环境影响评价、

安全风险评估等工作。加强对中小企业集聚区入驻企业、标准厂

房销售对象的审核和后续使用监管。

（三）加大政策扶持。支持符合条件的中小企业集聚区申报

创建重点楼宇产业园、小企业创业基地、微型企业孵化园，市中

小微专项等财政资金要加强对标准厂房等产业载体与公共服务

平台建设的支持和对入驻企业的扶持。各区县要将中小企业集聚

区建设纳入区县国土空间规划，并在年度土地供应计划中予以应

保尽保。各区县要加大政策扶持，加强准入管理，支持企业发展，

着力优化营商环境。

（四）加强宣传引导。各区县要积极探索创新中小企业集聚

区建设的新模式、新举措。市经济信息委将进一步加强对中小企

业集聚区规划建设、产业培育、企业发展的统筹协调、督促指导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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绩效评价，定期通报建设发展动态，总结推广先进经验。各区县

经济信息委要牵头推进中小企业集聚区规划建设、产业发展等日

常工作，每年 12 月底前要向市经济信息委报送中小企业集聚区

建设的工作总结。

本通知自 2021 年 8 月 1 日起执行，到 2022 年 12 月 31 日截

止，逾期不再受理工业园区之外的中小企业集聚区规划建设申请。

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

2021 年 7 月 22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
